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“卓越·领军”
专项计划招生通知
	专项班名称
	面向企业
	计划名额

	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领军专项班
	中国电子、航天科技、中国电科、兵器工业、航天科工
	30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集成电路领军专项班
	北方华创、航天科技、中国电科、中国电子
	30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人工智能领军专项班
	中国电科、兵器工业、中国电子、航空工业、航天科工
	30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“卓越·领军”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招生工作现已启动，现将报考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名时间
2026年4月27日-5月10日，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。
二、招生计划及面向对象
专项计划设立三个关键领域专项班，仅面向专项计划内的一线研发骨干人员招生。专项班情况如下：
三、报考条件
报考基本条件及招生专业详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学位（工程类）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部分（https://gr.xidian.edu.cn/info/1075/17634.htm）。
四、报名流程
1.意向申报
相关企业内部进行报名人员意向摸排，按差额比例向学校推荐，企业员工有报名意向可向企业相关负责部门报名。
2.网上报名
[bookmark: _GoBack]登录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服务平台”（https://yjspt.xidian.edu.cn/gsapp/sys/wdyjsbm/entrance.do），点击“2026年博士招生”模块，注册账户进入报考系统。专项计划选择:“卓越·领军”专项。
注意事项：报考专业选择“085400电子信息”或“085500机械”。缴纳报名费后生成报名号，点击最终确认完成报名。系统填报说明请查阅附件1。
请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并缴纳报名费，按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个人信息、报考信息、学籍学位信息等，并提交支撑材料。
3.提交材料
将《攻读博士研究生报考登记表》等相关纸质版材料（具体要求见附件2）于2026年5月10日之前提交（材料邮寄以寄出时间为准）。为确保报名流程顺利完成，不耽误后续事宜，请尽早完成报名，并及时寄出相关材料。
材料邮寄至：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办公楼719办公室，张老师，029-81891879。仅接收顺丰邮寄，注明“卓越领军专项报名材料”。
若在截止日期前，部分材料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提交，需将待提交的材料类型、暂时无法提交的原因、预计提交时间等信息手写情况说明并经单位审核盖章后提交。待材料完成后立即补充。
请考生认真准备申请材料并按时提交。若提供材料不符合要求、弄虚作假或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等造成后续不能参加考核、复试或取消录取的，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注意事项：未进行网上报名并缴纳报名费、未提交纸质版报考登记表等相关材料的考生，均视为报名未成功，无法进行后续复试及录取。
五、资格审核
学校根据考生提交的材料审核考生资格。
六、考核录取
1.复试考核拟于5月中下旬完成，具体时间请注意单位通知。根据考生综合考核成绩以及整体素质，经体检、政审合格后，择优录取。
2.“卓越·领军”专项考生按复试成绩排队择优录取，计划录满即止，其余考生自动转为非专项工程博士参与排序。
七、报名咨询
如有疑问，可咨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。
联系电话：029-81891879
办公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行政楼719办公室




附件1
2026年“卓越·领军”专项在职博士报考系统填报说明
1.考试方式选择：公开招考。
2.考生可自由选择报考学院，报考专业选择085400电子信息或085500机械。其余专业为学术学位不得选报。
3.报考类别选择：定向。
4.考试科目为固定字段，无需选择。
5.单位证明或意见填写第十二项，由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（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人事处等）盖章证明。第十一项和十三项无需填写，保留即可。
6.科研成果相关证明材料为必填项，无相关科研成果则不符合报考要求。承担或实质参与过的科研项目证明材料，需包含本人姓名及项目名称，按照报名系统步骤2中填写的科研成果顺序进行排序上传，所有前序填写的科研成果都需在此处上传相关附件材料，否则前序填写内容无效。如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需提交一份项目证明书，包含基本信息、项目名称、参与时间等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
附件2
2026年“卓越·领军”专项在职博士报考提交材料说明
一、纸质版材料
《攻读博士研究生报考登记表》顺序（除第1-4项必须A4双面外，其余材料建议单面打印，无需装订，可用夹子夹住）：
1.报考登记表（在系统完成报名，并点击最终确认后生成带报名号的完整表）
2.单位证明或意见（在系统报名步骤“6.上传材料”中下载模板）
[bookmark: _Hlk214437570]3.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（在系统报名步骤“6.上传材料”中下载模板）
4.专家推荐信2份（在系统报名步骤“6.上传材料”中下载模板）
5.身份证复印件
6.成绩单原件（复印件须加盖教务或档案部门公章）
7.外语水平证明（各类外语水平考试成绩单等）复印件
8.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、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、硕士毕业证书复印件、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
9.现役军人须提交师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材料
10.研究成果证明
11.硕士学位论文详细摘要和目录
12.考生自我评价
13.其他
14.学籍、学历、学位验证报告
二、部分材料补充说明
1.单位证明或意见
由相关单位填写，须签署或勾选相关意见（勾选对应意见，划掉其他意见），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表格应由考生学习工作单位（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）审核并签署意见，其他单位盖章或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报考资格和录取资格，并追究相关人员和单位责任。考生应与所在单位达成报考博士研究生的相关协议，若出现纠纷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未就业考生须提交社保未缴纳证明，已离职考生须提交离职证明和社保停缴证明。提供虚假证明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报考资格和录取资格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
2.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
由考生本人档案或工作所在单位的人事、政工部门或居住地街道办签署意见加盖印章。
3.研究成果证明：
仅提供近五年成果，每项代表作不超过五个：
（1）论文/专著提供发表期刊或录用证明的复印件；
（2）科技成果获奖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（3）承担科研项目提供由所在单位科研部门出具的主持/参与科研项目证明（无制式模板，需提供原件），须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；
（4）专利提供专利证书。
考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（论文、科技成果、科研项目、专利等）若涉及国家秘密，请自行进行脱密处理。
4.学籍、学历、学位验证报告
（1）直博生：本科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
（2）硕博连读：本科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，硕士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
（3）公开招考：
①应届生：本科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，硕士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
②已获学位考生：本、硕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
（4）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获得者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本科、硕士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
三、其他说明
1.请考生务必认真如实填写所有信息，务必准确、真实。
2.材料提交后无法修改。
3.考生一旦被学校录取，报考信息即转为在校信息。
